参与“阳翟路（阳翟二路-苏颂大道）提升改造工程”项目
评估抽签须知
各相关评估公司：
为确保省市重点项目序时推进，以免因评估工作滞后影响项目房屋征收序时推进，依法依规快速解决在项目推进中存在的评估问题，强化问责和惩罚机制，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评估工作，拟报名参与“阳翟路（阳翟二路-苏颂大道）提升改造工程”项目房屋征收相关评估工作的评估公司，若届时被抽中，需向镇（街）承诺将及时、高效、依法依规完成评估工作，具体如下：
1、 按照征收实施单位、镇（街）等相关单位通知的时间要求准时到达约定地点并开展工作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迟到、旷工，一个月内累记迟到或旷工达3次，视同放弃该评估业务并接受通报批评处罚（区政府网站公布）。
2、 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对评估项目数量进行清点、核对、确认，根据项目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增加人员，确保工作时效。   
三、项目数量全面、客观、不遗漏虚构，在现场勘察后3日-5日内出具项目数量核对表并提交给业主等相关单位人员签字确认。
四、评估补偿数量清单确认后5日内出具评估报告初稿，送财政审核中心审核；根据财政审核中心审核意见进行修订并于5日内出具评估报告正稿，将调整后的评估报告送达委托方。
五、征收当事人收到报告后提出疑问和异议的，3个工作日内根据规定进行现场解释说明，并出具书面解释说明函（估价依据、原则、程序、方法、参数选取和估价结果产生的过程等）。
六、配合相关单位人员做好评估报告的复核及申请专家鉴定的相关工作，若鉴定改变原评估结果的，鉴定费用由评估机构承担。
七、若因评估机构未能按期、按质完成相关评估工作，影响项目进度，由相关镇（街）提请片区指挥部研究，将评估机构及相关评估师列入不良档案，暂停同安区域内财政投融资征迁、收储项目执业一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八、被抽中的评估机构应根据上述条款签订承诺书，并作为项目评估委托合同的附件。被抽中的评估机构没有在要求的时限内签订承诺书的，取消中签资格，镇（街）即刻启动备选的评估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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